
2023年员工旷工解除劳动合同 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不能拒付经济补偿金(模板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员工旷工解除劳动合同篇一

（二）分析

根据原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
[1994]481号)的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
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
过12个月。对这项规定,应把握两点:

一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是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
作年限来计算,而不是根据其实际工龄来计算。当然,若员工
在本单位工作前的工作年限按照应合并计算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内的,应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

二是因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支
付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因此,如果这名员工在公司
工作年限只有6年零半个月,且本人的实际工龄没有可以合并
计算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的,则你公司应按7个月的工资支付其
经济补偿金。即便是按该员工所说,其实际工龄已有17年零半
个月,公司也只须支付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就可以了。

1.怎样计算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如何计算

3.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

4.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如何分段计算

5.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

6.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怎么计算？

7.公司违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如何计算

8.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个税计算公式

9.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个人所得税如何计算

10.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公式有哪些？

员工旷工解除劳动合同篇二

（一）案例

（二）分析

根据原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
[1994]481号)的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
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
过12个月。对这项规定,应把握两点:

一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是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
作年限来计算,而不是根据其实际工龄来计算。当然,若员工
在本单位工作前的工作年限按照应合并计算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内的,应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



二是因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支
付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因此,如果这名员工在公司
工作年限只有6年零半个月,且本人的实际工龄没有可以合并
计算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的,则你公司应按7个月的工资支付其
经济补偿金。即便是按该员工所说,其实际工龄已有17年零半
个月,公司也只须支付12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就可以了。

员工旷工解除劳动合同篇三

3月1日，张某被某建筑设计公司聘用，担任该公司项目工程
师，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期限为三年。劳动合同约定，
公司按月为张某发放工资3500元。9月22日，张某发现该公司
未为其发放防暑降温费，便与该公司负责人协商。不料双方
发生矛盾，最终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该公司拒不支付张某
经济补偿金。为此，张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两
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及防暑降温费共计7360元。经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审理后按照“一裁终局”的法律规定做出裁决，由
公司向张某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及防暑降温费7360元。该公司
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

案件评析

首先，“一裁终局”仅适用两类标的数额小、标准明确的劳
动争议案件。

所谓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构对申请仲裁的纠纷进行仲
裁后，裁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
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制度。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
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
效力：(一)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二)因
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



面发生的争议。”可见，该条对于“一裁终局”的劳动争议
案件仅限于两类劳动争议案件，一类是追索劳动报酬等不超
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小额劳动仲裁案件;一类
是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标准明确的劳动仲裁案件，这两
类案件的案情比较简单，标准比较明确，相对而言易于劳动
仲裁及时裁定。

其次，用人单位不服“一裁终局”案件，不能向人民法院起
诉，只有符合法定规定情形的，才能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

用人单位受“一裁终局”限制，其不能以不服仲裁裁决为由
向人民法院起诉，只有证明了案件存在六种法定情形，才可
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
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
一，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适用法律、
法规确有错误的;(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三)
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
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
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显然，
用人单位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方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否则要想行使撤销权将是非常困难的。

设置“一裁终局”的立法目的是防止部分用人单位利用自己
的优势滥用诉权，从程序上拖延劳动者，使得劳动者合法权
益不能及时实现。对用人单位的“滥诉”行为加以限制，以
减少劳动者的维权成本，提高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效率。

最后，为了保护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劳动者如果不服劳动仲
裁的裁决结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相对于用人单位，劳动者不受“一裁终局”限制，根据《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者对本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如果劳动者对
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裁终局”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行使诉权作出了不同规定，
足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还有个例外规定，即如果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任何一
方都可以自收到撤销裁决的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劳动
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不能拒付经济补偿金]

员工旷工解除劳动合同篇四

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22种情形下，用人单位需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有10种情形：

1、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式第(一)项)

2、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式第(二)项)

3、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解除劳
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式第(三)项)

4、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



权益，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式第(四)项)

5、用人单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式第(五)项即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6、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致使劳
动合同无效，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第一款式第(五)项即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7、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致使劳动合同无效，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式第(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三)项)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八条第一款式第(六)项)

9、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
劳动，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第二款的第一种情形)

10、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的第二种情形)

11、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五条第(五)项)

(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的有8情形：



12、用人单位提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六条)

13、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项)

14、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第(二)项)

15、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

16、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依法裁减人员
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式第(一)项)

17、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依法裁减人员
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式第(二)项)

18、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用人单位依法定程序裁减人员
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式第(三)项)

19、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用人单位依法定程序裁减人
员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式第(四)项)

(三)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有8情形：

20、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同意续订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不
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21、因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而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

22、因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
单位决定提前解散而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第四
十四条第(五)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3、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劳动者不
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
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六条)

24、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任务完成而终
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指导意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员工旷工解除劳动合同篇五

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某些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用
人单位是必须要支付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偿金的。那么究竟
在什么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可以获得经济补偿金呢？小编为
您整理编辑本篇文章，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
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
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国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
续制度。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
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
时支付。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
二年备查。


